2026年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外墙宣传栏项目询价公告
为进一步提升我院对外品牌形象，强化专科诊疗服务宣传力度，方便辖区群众了解医院特色专科及就医服务信息，我院拟开展医院外墙宣传栏制作安装项目，现面向社会合格供应商进行询价采购，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积极参与报价，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 

项目名称
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外墙宣传栏项目 

项目需求 
项目地点：广东省化州市平定镇交通路118号（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门口右侧围墙）
项目概况：我院门口围墙紧邻人行道，日常就诊群众、过往行人人流量大，宣传受众覆盖面广、传播效果佳。本次拟在医院门口右侧围墙统一制作、安装11个专科技术宣传栏。栏日间可清晰展示医院专科特色、诊疗范围、便民服务等宣传内容，方便群众直观了解我院医疗服务；夜间灯光亮化效果醒目、可视距离远，可长效提升医院整体品牌形象，拓宽专科宣传渠道，为周边群众就医咨询提供便利，实用性及宣传性极强。
服务内容：包含宣传栏的设计、材料采购、制作、运输、现场安装、调试、清洁、售后维保等全部配套工作，交付后确保栏整体牢固、灯光正常亮起、外观整洁美观，符合医院对外宣传整体风貌。 
预算价及合同履行期限 
项目预算价：本项目最高限价为院内审定预算价人民币30000.00元，所有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项目预算价，超出预算价的报价视为无效报价。
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15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栏制作、安装、调试工作，并通过我院验收。
报价材料
供应商参与本次报价，须一次性提交完整、清晰、加盖单位公章的报价资料（一式一份，密封装订），具体包含： 

正式报价函（含项目总价、分项单价、详细费用明细）；
项目实施方案（含设计方案、材质标准、施工流程、安装工艺、工期计划）；
栏样品参数、材质说明、效果图方案；
售后服务方案、质保承诺；
供应商资质证件、业绩证明材料。 
供应商资质要求 
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合法经营企业；
供应商具备栏设计、制作、安装的相关服务能力，拥有固定的施工团队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；
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、无政府采购失信不良记录；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，不允许分包、转包。 
服务要求
质量要求：所有栏材料须符合国家行业标准，耐腐蚀、抗风雨、适配户外长期使用，灯光设备亮度均匀、节能耐用，整体结构稳固，杜绝安全隐患；施工过程严格遵守安全施工规范，做好现场防护，避免损坏医院原有设施、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。
售后质保：项目整体质保期不少于2年，质保期内出现栏破损、灯光故障、变形褪色、脱落等质量问题，供应商须在24小时内响应，免费维修、更换配件或重新制作安装。
配合要求：供应商需配合我院完成宣传内容排版、调整修改，根据医院整体风貌优化栏设计样式，直至符合我院使用要求。 
报价时间、地点 
报价资料递交时间：2026年6月5日至2026年6月9日（工作日上午8:30-12:00，下午14:30-17:30，节假日不予受理）
报价资料递交地点：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3号楼16楼采购办
逾期递交、未密封、资料不全的报价文件，我院有权不予受理。 
递交材料须密封，封面应当写明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(若材料使用快递方式递交，须先用文件袋装好材料密封，再放进快递文件袋）
我院拒绝接受以下报价资料 
未按要求密封装订、未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的报价文件；
报价高于本项目最高预算限价的报价资料；
资料弄虚作假、资质不全、涂改篡改的报价文件；
逾期送达、未在规定地点递交的报价资料；
不响应本项目工期、质保、施工服务要求的报价资料；
存在挂靠、转包、联合体参与报价的资料。 
联系事项 
联系人：钟先生

联系电话：0668-7531275

项目地址：广东省化州市平定镇交通路118号

资料递交地址：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3号楼16楼采购办 。

其他事项 
本次询价为院内自主采购，我院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择优确定成交供应商，不做最低价中标承诺；
供应商须自行现场踏勘项目现场，充分了解施工环境、场地条件，所有施工及报价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；
供应商提交的所有报价资料不予退还，归我院存档留存；
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报价方案及合同约定履约，若出现违约行为，我院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究相关责任；
本项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确定，我院拥有本次询价采购活动的最终解释权。
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

2026年6月5日



